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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5675801]1  总则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1.0.1 为降低新发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对宝鸡市的潜在影响，整体提升宝鸡市高质量发展的安全韧性，指导“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的全生命周期建设，制定本导则。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1.0.2 本导则主要适用于宝鸡市新建“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的设计、建设、管理、转换与运维。既有建筑经评估可改造利用为“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的，参照本导则执行。
1.0.3 “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平时”应满足城市生活物资中转分拨需求，“急时”可快速改造为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中转调运站、接驳点或分拨场地。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0]1.0.4 新建建筑应按现行国家规范标准执行，既有建筑改建、扩建时，宜按现行国家标准执行，确有困难时不得低于原建成时的技术标准。
1.0.5 “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的建设除应符合本导则外，还应符合国家、省、市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


[bookmark: _Toc215675802]2 术语

2.0.1 外区
在“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以下简称“城郊大仓基地”）中外来人员休息和临时隔离的区域，包括车辆消杀、垃圾收集、污水处理、外地司机休息及配套用房、外来人员和货物临时隔离等区域。
2.0.2 内区
在城郊大仓基地中本地人员工作和休息的区域，包括货车停放、物资装卸、存储、分拣配送的物流作业、办公管理、后勤服务、本地司机 休息及配套用房等区域。
2.0.3 缓冲区
在城郊大仓基地中设于内区与外区之间的场所，包括货车甩挂、司机交换场地、检验检疫和卫生通过等区域。
2.0.4 三区三通道
指为满足“急时”城郊大仓基地应急物资接驳、调配和人员隔离需求的功能布局。三区指外区、内区、缓冲区；三通道指外来人员通道、本地人员通道、货物通道。
2.0.5 响应分级
对市级层面突发事件进行响应，由高到低分为I级、Ⅱ级、Ⅲ级。其中I级为最高响应级别，由市政府组织应对；Ⅱ级由市级专项指挥机构组织应对；Ⅲ级由市级部门组织应对。

[bookmark: _Toc215675803]3  基本要求

3.0.1 城郊大仓基地建设应符合宝鸡市“平急两用”专项规划及仓储物流相关规划的要求，按照以城区常住人口规模为基数，满足3天生鲜农产品、7天粮油和其他生活物资供应的需求，综合确定城郊大仓总建设规模，并遵循以改造为主、新建为辅的原则。
3.0.2 优先对存量仓储资源按“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标准实施改造；统筹考虑市域内大型物流基础设施布局和物流配送体系建设，合理规划新增“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
3.0.3 城郊大仓基地“急时”应符合“三区三通道”要求。
3.0.4既有建筑进行应急转换改造前，应对场地和建筑物按照“急时”使用功能要求进行评估，并对建筑物的安全性进行检测，确保改造后符合“急时”使用要求。
3.0.5 城郊大仓基地物流仓储场地规模较大时，宜设多个仓储单元，便于分级响应。
3.0.6 城郊大仓基地宜在内区设置货运直升机停机坪。
3.0.7 城郊大仓基地建设宜按标准化、模块化、智能化原则建设。应急转换时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选用当地绿色建材产品，采用工业化装配式施工，满足应急防控的需要。
3.0.8 建筑材料应选用耐久、防水、环保性能较好的产品，建筑构造措施应科学合理，满足应急防控的使用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3.0.9 新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设施在“平时”与“急时”的使用过程中均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建筑防火封堵应用技术标准》GB/T 51410《陕西省建筑设计防火、审查、验收疑难问题技术指南》等现行工程建设消防技术规范、标准。既有建筑改造利用为“平急两用”城郊大型仓储基地设施，应符合《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等相关规范及政策规定。


[bookmark: _Toc215675804]4  选址要求

4.0.1 城郊大仓基地选址和布局应符合宝鸡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等法定规划，划定特定控制线管理，保障其用地规模和布局合理性。
4.0.2 城郊大仓基地选址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
4.0.3 城郊大仓基地选址宜位于宝鸡市城郊，临近机场、火车站、高、快速公路出入口等交通枢纽节点和陆港、空港等重点物流枢纽区域，宜避免临近居住区、中小学校、幼儿园、医院、体育场馆、大型商业等人员密集场所。
4.0.4 城郊大仓基地应位于地质条件良好、市政配套条件齐备、交通便利、常年洪水位以上的地段，不应布局在危险品仓储设施周边、地质灾害易发地段、能源走廊、生态敏感区、水源保护区等不适宜建设范围。
4.0.5 选址应优先考虑地势较为平坦，视野相对开阔的场地，便于紧急情况下直升飞机起降。
4.0.6 选址布局应坚持节约优先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存量建设用地资源，优化空间结构，提高空间复合利用效率。


[bookmark: _Toc215675805]5  总平面

5.0.1 城郊大仓基地“急时”总平面应符合“三区三通道”的要求，各区之间的边界应有明显标识和物理隔离设施。
5.0.2 “急时”外区人员和内区人员出入口完全分开，场地出入口不应少于2处，宜设于地块不同方向。
5.0.3 内区应靠城市主城区一侧，并宜设置在场地主导风的上风向。
5.0.4 “急时”货物应经过车辆消杀、消杀缓冲、检疫检验、货车甩挂后进入内区存储场地；货物检疫检验异常时移至货物临时隔离区。每批次消杀间隔时间不小于30分钟。
5.0.5 “急时”外来人员检验检疫异常时，送至外来人员临时隔离点；无异常时可至外来人员休息区。
5.0.6 外来人员临时隔离点应设在常年主导风的下风向。隔离点与其他区域之间应设置≥20m的绿化卫生间距。当不具备绿化条件时，其卫生间距应≥30m。隔离观察区根据规模宜划分为多个管理单元，单元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12m。
5.0.7 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设施应设置在外区的临时隔离点附近，宜设置在场地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内区应设置生活垃圾处置区域及垃圾转运通道。
5.0.8 场地标高应高出市政道路标高，有洪涝风险的场地应采取可靠的防洪、防内涝措施。场地的竖向设计应有利于地面雨水分区排放。建筑物室内地面标高应高出室外场地标高，且高差不应小于0.15m。
5.0.9 基地内的车道宽度、承重、转弯半径应满足40ft集装箱卡车通行的要求，并宜结合消防车道统一规划设置。主通道宜为双车道，宽度不宜小于9m；当主通道设计为单向通行时，其宽度不宜小于5m。
5.0.10 装卸作业区的宽度及地面承重应满足40ft集装箱卡车作业需要。单侧装卸作业时宽度（含车辆通道）不宜小于30m；相向作业时宽度（含车辆通道）不宜小于45m。
5.0.11 考虑用地“平时”的远期发展和“急时”的抗灾冗余性，宜预留扩展场地。


[bookmark: _Toc215675806]6  建筑

[bookmark: _Toc215675807]6.1  外区
6.1.1 外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
6.1.2 外区应设置货车停车位、外来人员休息区、外来人员和货物临时隔离点及生活配套设施。
6.1.3 外区的临时隔离点应明确标识限制边界，并有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的实体隔离措施。外来人员或货物隔离时不宜过夜。
6.1.4 外来人员临时隔离点应设置临时隔离房间、留观通道以及垃圾暂存间、污水处理等配套用房。临时设施宜采用轻型装配式建筑，以模块化方式组装，便于“急时”快速转换使用。
6.1.5 建筑内“平时”“急时”需要控制人员随意出入的疏散门和设置 门禁系统的门，应保证火灾时不需使用钥匙等任何工具即能从内部易于打开。
6.1.6 人员临时隔离房间应以单人间为主，并配置卫生间，根据需要可设置少量的家庭房间。
6.1.7 隔离房间应设可自然通风外窗。阳台、外窗应具备隔离转换时安装必要安全防护设施的条件，且门窗开启后应满足相应通风、排烟要求。隔离通道应具备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条件。
6.1.8 隔离房间室内装修面层材料应满足便于清洁、消毒、防腐蚀和易于维护的要求。踢脚不宜凸出墙面。室内面层不应选用布艺、地毯等材料，不应选用有织物表面的家具。
6.1.9 当隔离点建筑为两层及以上时，宜设置专用的清洁电梯和污物电梯。
6.1.10 当隔离点设有多个留观单元时，宜按每隔离单元不超过 30 间设置。
6.1.11 主要机房、设备检修场所不宜设置在临时隔离区域内。
6.1.12 有气密性要求的房间、区域边界隔墙应砌筑到梁底或楼板底。
6.1.13 穿越有气密性要求隔墙的管线周边缝隙及槽口、管口应采用气密性材料封堵。
6.1.14 隔离房间的空调系统宜采用各室独立空调形式。
[bookmark: _Toc215675808]6.2  缓冲区
6.2.1 缓冲区应设于内区与外区之间。
6.2.2 缓冲区应设置检验检疫、人员及车辆的卫生通过区、货车甩挂区和司机交换场地。
6.2.3 卫生通过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6.2.3.1 卫生通过区的工作人员进入和返回通道应严格分开；
6.2.3.2 工作人员进入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应经过更衣、穿戴防护装备、缓冲等房间，卫生通过区功能用房应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6.2.3.3 工作人员经由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返回工作准备区，应经过一脱、二脱、缓冲等房间，设立单向作业流程；
6.2.3.4 二脱区域宜增加设置 1 个应急职业暴露处置间；
6.2.3.5 物品运送车辆由临时隔离点、检验检疫场地返回工作准备区时，应经过洗消、缓冲等区域。
6.2.4 卫生通过区可采用一次建成或预留场地一体化安装。
6.2.5 封闭的卫生通过区的通道门应具有开启互锁功能。
[bookmark: _Toc215675809]6.3  内区
6.3.1 内区应自成一区，并设独立出入口。
6.3.2 内区应设置货车停放、物资装卸、存储、分拣配送的物流场地及本地人员工作、休息区及生活配套设施。
6.3.3 内区仓储宜设置高标准仓库、自动化立体库、自动分拣等设施，并完善流通加工、统仓共配等功能。
6.3.4 内区仓储货物应分批次分区堆放，防疫物资场所应自成一区，并与其他货物保持一定的防护距离。
6.3.5 装卸车辆的充电间(区)应独立设置，不应靠近有潜在火灾或爆炸危险区域，与区内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6.3.6 应急物资装卸、存储、分拣配送宜采用“智能化无人操作”技术措施。
[bookmark: _Toc215675810]6.4  其他
6.4.1有气密性要求的房间、区域边界隔墙应砌筑到梁底或楼板底，“急时”转换设置的上述隔墙应采取措施封堵至梁底或楼板底，保证房间、区域气密性要求。
6.4.2 穿越有气密性要求隔墙的管线周边缝隙及槽口、管口应采用气密性材料封堵。
6.4.3 “急时”地面不宜采用不易清洗、易燃的毛织、地毯等产品。
6.4.4 建筑立面及室内各部位的色彩宜简洁明快，除有警示或其他提示外，不宜采用对环境和人员产生强烈刺激的色彩。


[bookmark: _Toc215675811]7  结构

7.0.1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平时”和“急时”的安全等级、抗震设防分类等应同时满足现行国家及地方标准要求。
7.0.2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采用既有建筑时，应根据转换前后功能的要求，对建筑物的整体安全性进行检测评估。当存在无法满足改造要求的安全隐患时，该建筑不应作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
7.0.3 既有建筑改造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选择结构状况良好的建筑，并遵循先检测、鉴定，后加固设计、施工与验收的流程。
7.0.4 既有建筑改造为“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尽量不改变原结构的受力体系和构件受力状态，较重的设备宜布置在建筑底层，避免或减少对主体结构进行加固。
7.0.5 “急时”新增结构宜与原结构脱开，建筑基础宜采用天然基础，不应对原建筑结构安全造成影响。
7.0.6 应按“平时”和“急时”两种使用功能确定荷载取值，并进行包络设计，充分考虑应急状态下功能转换对楼面结构荷载的要求，尽量减少平急转换中的结构主体改造。
7.0.7 “急时”新增结构宜采用集装箱式模块化钢结构、钢框架、钢排架、门式刚架等轻型钢结构，方便快速加工、运输和安装；结构布置宜标准化、模块化。
7.0.8 “急时”重型设备运输通道相关范围内的结构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增设临时支撑设施。
7.0.9 “急时”要搭建和安装的临时设施宜建在有硬化地坪的室外停车场上；或进行临时硬化，硬化层的厚度不宜小于200mm，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宜小于C25，配置双向双层钢筋配筋率不小于0.15%。周边场地内可配合机电专业预埋必要的管道沟、井。
7.0.10 “急时”可能受到污染的埋地检查井、预消毒池、消毒池、化粪池、污水池等的混凝土抗渗等级不应低于P8，最大裂缝宽度不宜大于0.2mm。
7.0.11 平急转换改造应遵循安全可靠、转换便捷、易于恢复的原则。
7.0.12 平急转换改造应采用方便加工、运输、可快速拼装和拆卸的结构构件，减少或避免转换过程中的湿作业施工。
7.0.13 平急转换改造新增的隔断应优先采用轻质隔断，其可变荷载考虑结构设计工作年限的荷载调整系数可取0.9；新增隔断应有可靠的节点连接方式和构造，节点连接方式宜便于现场拆装，连接构造应满足结构受力和变形要求。


[bookmark: _Toc215675812]8  给排水

8.0.1 “平急两用”生活给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并宜规划备用水源。
8.0.2 应预留储存应急期间水量及供水设备的条件。
8.0.3 给水系统宜按外区、内区和缓冲区分区设置，缓冲区、外区生
活给水系统宜选用断流水箱加增压水泵的供水方式。
8.0.4 生活给水系统应采取有效防止回流污染的措施，当内区、缓冲
区、外区的给水系统无法独立设置时，接入缓冲区和外区的给水管道上应设置减压型倒流防止器，且倒流防止器应设在清洁区域。
8.0.5 缓冲区和外区的卫生器具应采用非手动开关，并应采取防止污水外溅的措施。
8.0.6 排水管网、消毒和处理设施、提升泵站等均应实现在“急时”
状态下产生的污废水全收集、全处理、全过程控制。
8.0.7场地内生活排水与雨水排水系统应采用分流制，并“三区”宜分别设置独立的排水管网；确有困难时同一性质传染病的缓冲区和外区管道可合并设置；不同性质传染病的缓冲区和外区管道应分别排至室外预消毒设施，进入消毒设施前不应合并或混接。
8.0.8 排水系统应采取防止水封破坏的技术措施，并符合下列规定：
8.0.8.1排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能力取值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规定值的 0.7 倍；
8.0.8.2 地漏宜采用无水封地漏加P型存水弯，宜采用洗手盆排水给地漏水封补水的措施；不经常排水部位的排水管道及附件，应采取防止水封干涸的措施；
8.0.8.3存水弯水封高度不得小于50mm,且不得大于100mm，不应重复设置水封。
8.0.9 外区、缓冲区的卫生排水系统通气管应单独设置，通气管出口
应预留安装消毒设施的条件。
8.0.10 外区、缓冲区的室外污水排水管道在接入预消毒池之前应以全密闭方式敷设。
8.0.11 “急时”应在车辆出入口设冲洗和消毒设施，冲洗和消毒废水应排入污水系统。
8.0.12 污水处理应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保证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急时”污水处理设施应采用强化消毒处理工艺，并符合下列规定：
8.0.12.1 污水处理应在化粪池前设置预消毒工艺，预消毒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1h；污水处理设施的二级消毒池水力停留时间不应小于 2h；
8.0.12.2 污水处理从预消毒池至二级消毒池的水力停留总时间不应小于48h；
8.0.12.3 化粪池清掏周期不应小于360d；
8.0.12.4 污水处理设施应密闭，尾气应统一收集消毒处理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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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应根据工艺需求及储存物品的安全性要求合理选择基地内仓储、物流等工艺性建筑及办公建筑的供暖方式，并宜选择分散式供暖、局部供暖方式，供暖热源应尽量利用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
9.0.2 大仓基地内的各类建筑室内供暖设计温度及供暖系统能量控制、计量措施均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应规范的规定。
9.0.3 当采用热水供暖系统时，可采用散热器热水供暖、低温热水地板辐射供暖及热风供暖、中温辐射板供暖的单一或组合方式。
9.0.3.1 当采用散热器热水供暖形式时供水水温不应超过85℃，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20℃；
9.0.3.2 当采用低温热水地板辐射供暖形式时供水水温不应超过60℃，供回水温差不宜大于10℃且不宜小于5℃；
9.0.3.3 当采用热风供暖形式时供水水温不应超过95℃，供回水温差不宜小于10℃；
9.0.3.4 当采用中温辐射板供暖方式时供水温度不应超过95℃，供回水温差不应超过10℃。
9.0.4 设置热风供暖且无散热器值班供暖的物流仓储建筑，其热风供暖系统不宜少于两套系统或两个装置，且每个系统或装置的最小供热量应保证室内工艺要求的最低温度并不得低于5℃。
9.0.5 工艺性建筑内配套的部分办公、值班等管理用房供暖环路或系统应与工艺性区域分开设置，并便于运行操作及维护。各留观房间的空调应独立设置。
9.0.6 供暖系统设置的自动排气阀及泄水装置及平时检修不应污染仓储物品或其安有净化需求的空间环境。
9.0.7 储存物品的库房等供暖物流建筑宜设置大门热空气幕。
9.0.8 供暖系统散热器支管上应设置自动恒温阀。
9.0.9 通风系统应根据城郊大仓基地建筑类别以及外区、缓冲区、内区按洁污分区独立设置并确保气流方向。
9.0.10 基地内仓储、物流等工艺性建筑的通风系统设计宜符合以下规定：
9.0.10.1 当自然通风不能完全满足通风要求时，可采用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相结合的方式；
9.0.10.2 机械通风宜采取全面通风与局部通风相结合的方式。
9.0.11 当采用自然通风方式时，自然通风量及进排风面积应根据计算确定。对于人工操作的固定岗位等通风要求较高的场所，尚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
9.0.12 当采用机械通风方式时，机械通风量应根据风量平衡及热平衡计算确定，且应满足不同工艺、环境对换气次数的要求，补风可采用自然补风或机械补风，补风量不宜低于排风量的50%。
9.0.13 事故排风系统排风量按全面排风计算确定，且换气次数不应小于12n/h。事故排风系统应根据排放气体的种类设置相应的监测报警及控制系统，手动控制装置应在室内外便于操作的地点分别控制。
9.0.14 事故排风系统的排风机应采用防爆型，其排风管不应穿越有爆炸危险、可燃物较多仓储物流空间及人员密集场所，且风管应采用不燃材料直通室外安全处，不应暗设。
9.0.15 对于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必须设置废气处理装置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9.0.15.1排放气体处理装置应设置于排风机吸入端，且应设置于排风系统室外末端；
9.0.15.2 应设置室内污染气体浓度监测及报警装置并与排风机联动；
9.0.15.3 排放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9.0.16 对鲜活易腐品、水产品进行加工的场所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通风量应满足操作人员及储运鲜活物品两者最大新风量需求和通风需求。
9.0.17 运输车辆充电间（区）应设置独立的机械通风系统。
9.0.18 通风及空调系统机房的位置均不应影响生产工艺及功能使用，进风口及排风口均应设置防止昆虫、鼠类等动物进入的防护措施。
9.0.19 排风系统及补风系统的风口应满足相关规范对其平面及竖向距离的要求，避免出现产生气流短路情况。
9.0.20 机械送、排风系统的启停应联锁控制，通风系统启动先后顺序为：外区→缓冲区→内区，对于外区及缓冲区应先启动排风机，再启动送风机，对于内区应先启动送风机，再启动排风机。系统停止运行时，关机顺序相反。新建项目应一次设计安装到位。
9.0.21 应根据工艺及功能、使用需求，合理选择基地内仓储、物流等工艺性建筑及办公建筑的空调及冷热源方式，并宜采用分体机、多联机等分散式或局部空调系统。
9.0.22 当需要设置集中式空调系统时，宜结合宝鸡市能源结构实际情况，尽量利用可再生能源作为空调系统冷（热）源。
9.0.23 空调室内设计温度应符合国家或地方相应规范的规定，空调系统新风量应满足室内正压需求及工作人员和工艺系统的需求。
9.0.24 有洁净度要求的城郊大仓基地工艺建筑净化系统应根据工艺需要，合理进行送回（排）气流组织，保证工艺对压力梯度的要求。
9.0.25 有洁净要求、处理医药及食品的仓储物流建筑，原辅料间、分发取样间净化级别应与储存或生产加工车间的净化级别相同。
9.0.26 净化空调系统的空调净化装置应设置净化失效报警装置，高压静电空气净化装置应有与风机有效联动的措施。
9.0.27 物流仓储、生产加工及分拣等有洁净要求的作业区，当工艺对洁净环境的温湿度无特殊要求时，应保证洁净作业区人员的新风量及温湿度要求。
9.0.28 有空气湿度控制要求的场所，应根据当地气象条件、工艺需求情况设置合理的除湿或加湿系统，屋面内表面及地面不应出现凝结水。
9.0.29 空调末端及除湿系统产生的凝结水及加湿系统用水（蒸汽）均不应污染仓储物品有净化需求的空间环境，且不应影响储存物品的安全储存。
9.0.30 冷库的制冷系统应独立设置，且应满足“平时”和“急时”冷冻、冷藏的工艺及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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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平急两用”新建建筑及既有建筑改造电气设计，应同时满足建筑物对负荷等级、供配电系统和电源的要求。
10.0.2 新建变配电室或户外预装式变电站应设置在地面层，其场地高程应高于当地防涝用地高程或当地历史最高水位。
10.0.3 应在新建变配电室或总配电室等适当位置预留“急时”电源接口及场地，满足“急时”电源容量快速扩展的需要。
10.0.4 应急电源采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应设置自动和手动双启动模式，在市电停电15s内应自动启动并能保证30s内供电，机电容量应满足所有“平时”和“急时”一级负荷和二级负荷用电要求。
10.0.5 低压配电系统设计宜按外区、缓冲区和内区分区设置。外区和缓冲区的配电箱（柜）、控制箱（柜）宜按区设置在专用配电间或设备机房内，并应按功能分区配电、计量。可燃材料仓库的用电配电箱（柜）、开关均应设置在仓库外。
10.0.6 建筑物内的各级配电箱、柜应考虑“平时”和“急时”状态需要，预留充裕的出线开关容量及馈电回路数。
10.0.7 既有建筑改造时应充分利用原有系统，当不能满足“急时”状态使用要求时,应进行改造。改造设计时新增临时配电箱、集中电源、控制柜等电气设备宜选用成套产品，确保转换方便快捷。
10.0.8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设备配电系统等设计应考虑“急时”情况，方便进行转换或预留转换条件。
10.0.9 室外照明应兼顾“平时”仓储作业与“急时”应急保障的需求。“急时”状态宜在室外重点区域增设专用室外照明灯具或预留电源接驳点，室外照明灯具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
10.0.10 “急时”状态所需的等电位联结端子箱、配电线路的桥架及保护管等宜先期预留、预埋到位，但不应影响平时状态使用功能和建筑效果。
10.0.11 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改造部分所有电线电缆的燃烧性能、产烟毒性、燃烧滴落物/微粒等级以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线缆的选型、敷设、燃烧性能、连续供电时间等，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10.0.12 电气线路穿越“平时”防火分区及“急时”外区、缓冲区和内区隔墙的缝隙及槽口、管口应采用不燃材料可靠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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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信息接入系统宜采用双路由进线方式，保证应急状态下网络系统稳定运行。应合理预留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上级疾控中心、应急指挥中心、政府相应管理部门等的专用通信接口。接口协议适配区域应急联动标准，满足物资调度、人员管控的通信要求。
11.0.2 应设置移动通信室内信号覆盖系统和无线AP系统，实现 4G 或 5G、WiFi 无线网络全覆盖，提供设备无线接入网络的条件，并为平急转换预留冗余接入能力。
11.0.3 信息网络系统宜按照区域化、模块化的架构设计，不同区域应设置独立汇聚点，每个区域设置网络汇聚交换机、单独敷设光纤，便于应急状态下，重新组网。
11.0.4 既有设施进行“平急两用”智能化改造设计时，在确保无线通信系统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新建智能化系统宜优先采用无线传输架构，减少对原有设施的影响。
11.0.5 公共广播系统宜按照外区、缓冲区、内区功能分区划分广播回路。公共广播系统应兼顾“平时”和“急时”状态，当发生紧急状况时应自动切换至应急广播状态。广播声压级应满足国家规范标准的要求。
11.0.6 宜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在外区、缓冲区、内区、三区人员出入口、车辆出入口、室外出入口、主干道、周界、重要机房等区域均应无死角设置监控摄像机。外区及缓冲区入口处宜预留人脸识别系统接口，人脸识别前端设备宜具有体温监测功能，必要时可设置数据联动设备实现人员信息快速筛查。
11.0.7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管理流线和隔离区域设置，采用非接触式控制方式。宜与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等联动。卫生通过区应设置互锁功能的门禁控制系统。隔离房间宜设置房门开启报警系统或预留安装条件，“急时”启用。当隔离人员未经许可打开房门时，报警信息传入值班室。
11.0.8 建筑内“平时”和“急时”设置了门禁系统的疏散门，应保证火灾时能通过消防联动控制器或其他自动解锁装置快速解除门禁。
11.0.9 卫生通过区有穿戴和脱卸功能的房间内宜设置双向对讲系统或预留安装条件，可实现穿戴和脱卸间内与本地控制室实时双向对讲功能。对讲功能宜通过非接触式方式开启。
11.0.10 人货隔离区宜预留双向对讲系统管线，宜在隔离区的值班室预留对讲主机使用的网络通信接口和电源插座。
[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2]11.0.11 宜设置“急时”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对污染废弃物较多的区域及“急时”使用的通风换气系统宜采用集中控制和联动控制及工作状态远程监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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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 “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的平急转换应快速、顺畅，转换前、后应满足相关政策规范要求。
12.0.2 “平急”转换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2.0.2.1 “平急”转换时应充分利用原平面格局，便于复原可逆；
12.0.2.2 “平急”转换时宜尽量沿用原有建筑构件；
12.0.2.3 应考虑应急状态下功能转换对楼面结构荷载的要求；
12.0.2.4 在原建筑外增设临时使用功能时，宜采用装配式模式贴邻原建筑进行建造。
12.0.3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的设计应编制平急转换设计专篇（包括“平时”使用设计图纸、“急时”隔离设计图纸、接口及场所预留设计图纸。急时的建筑空间重新划分说明、急时的管制要求、“三区三通道”分区示意图和流线组织、机电运行、隔离措施，以及平急转换技术措施说明、转换工程量、转换设备材料清单等）。
12.0.4 场地设计时应考虑平急转换后：不占用原有消防车道、消防救援场地；室外场地应满足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及相关消防设施的设置要求；不宜改变建筑原有防火分区的划分，应尽量利用原建筑中的消防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应急公共基础设施与其他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满足国家相关规范要求。
12.0.5 临时设备、设施的摆放严禁占用疏散通道，不得影响疏散通行宽度。仓储堆场等不应占用消防车道，不得影响消防车的正常通行。
12.0.6 “急时”功能宜与“平时”功能同步建设，宜一次建成验收。确有困难且施工周期短的设施可预留场地、预留接口，“急时”可采用移动方舱或装配式部品安装施工。
12.0.7 “平”转“急”时，应按照“急时”设计图明确总平面“三区三通道”的边界，设置物理隔断或明显标识。
12.0.8 平急转换后的室内外导视牌标识应符合“平急使用”场地导视牌标识要求（各功能区可以采用不同颜色标识区分）。
12.0.9 设计时应考虑“急”时功能转换对楼面结构荷载的要求。平急转换改造应注重对原有主体结构的保护，改造所用的主材应符合防火、环保、轻型的要求。
12.0.10 “平急”转换新增分隔墙体在满足建筑功能的情况下，宜采用轻质隔墙。隔墙与主体结构应有可靠的节点连接方式和构造，连接宜便于现场安装与拆除。
12.0.11 建筑外墙预留的应急移动发电车供电接口套管，“平时”应做好防火封堵处理，“急时”接入应急电源电缆至变电所发电车进线柜。
12.0.12 结合“平急两用”需要，将“急时”所需的配电桥架、线槽、保护管等先期预埋到位，但不应影响“平时”正常使用功能和建筑观感。
12.0.13 根据“平急两用”需要，应结合项目规模、应急隔离人员数量，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配置男女公共卫生间数量及专用清洁、清洗场所。
12.0.14 对于改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既有建筑给排水设施，短时间内以最小的成本实施改造和建设，满足“急时”功能要求，并兼顾后续恢复原建筑使用功能的需求。
12.0.15 根据“平急两用”需要，在保证“平时”高效运行的前提下，应预留储存应急期间水量及供水设备的条件。“急时”可以迅速满足储存水量要求并将设备安装到位。
12.0.16 污水处理应采取平急结合的方式，保证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12.0.17 “平急两用”建筑“急时”状态结束后，应按先卸荷、后恢复的顺序，逐步恢复至“平时”使用状态；“急”时情况结束后，可快速、便捷地恢复建筑原有功能，满足日常运营需求。“急”时恢复“平”时时，移动围栏、标识牌等“急时”特有的物品应存放在专用库房内妥善保管。
12.0.18 应急期间的临时板房、物理隔断、设施等使用的材料：其耐火性能、污染指标应符合相关消防、环保的标准和规定；其装修构件和材料应选用难燃或不燃材料，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和《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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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2]13.0.1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结合基础设施条件和日常使用情况，制定“平时”和“急时”的运行管理方案，明确组织架构及人员职责，同时商定物资供给和后勤服务保障的供应商，确保能够及时应急启用。
13.0.2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应根据需要制定储备物资目录清单，储备必要的设备及物资，满足“急时”运行的基本要求。
13.0.3 在日常维护过程中，应对建筑的使用环境以及相应系统、设备的运行情况定期巡查，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及时整修维护，确保应急状态下快速安全启用。
13.0.4 项目运营管理部门应定期开展必要的日常训练和应急演习，确保相关人员在“急时”能够熟练、正确地进行设施和流程的转换。
13.0.5 “平急两用”城郊大仓基地征用期间不得作为他用。征用结束后，应对该建筑作为“急时”大仓基地设施时使用的区域进行全面检查、消杀，通过经综合安全评估后方可恢复其建筑原有使用功能。经评估可重复利用的材料、构件宜清理编号后存放于专用库房。
13.0.6 应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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